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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河保住办[2019]1 号

陆河县 2019 年度住房保障工作计划
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全省 2019 年保

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任务的通知》（粤建保函〔2019〕186 号）

文件精神，为加快实施我县住房保障工作，确保市政府下达给

我县住房保障年度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，现就我县 2019 年的

住房保障工作制定如下的工作计划：

一、年度目标任务

根据《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汕尾市 2019 年

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任务的通知》（汕建房字〔2019〕9 号）

文件要求，我县 2019 年度保障性住房目标任务：发放城镇住

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120 户。

二、计划安排和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计划安排

1、在上一年度各镇上报的《2019 年租赁补贴摸底调查表》

数据基础上，要求各个镇再次进行调查摸底，摸清底数。为制

定 2019 年的住房保障计划，以及开展住房保障工作打下扎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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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。

2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，合理确定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范

围和供应对象，实事求是制定准入条件，严格申请程序和退出

机制。

3、在 2019 年 3 月份召开全县住房保障工作会议，对本年

度住房保障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周密部署，具体落实工作责

任。

4、必须根据市政府的有关要求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对 2019

年新申请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对象和续补对象的低收

入住房困难家庭实施保障，要实事求是，不漏报、不瞒报，做

到应保尽保，务必于 5 月底完成所有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

贴申请的镇级公示和初审，并上报县民政局和县住建局审核。

5、6 月初对各部门复核后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。

6、8 月底全面完成租赁补贴发放任务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

1、各镇必须认真做好初审工作，确保送审资料完整无误，

避免退件的情况发生，影响工作进度。

2、各镇必须提供多种保障方式供困难户选择。采取房屋

修葺方式的，5 月 31 日前要做好房屋修葺方案及预算等有关

资料， 6 月份要全面动工；采取住房租赁补贴方式的，在市

财政下发了补贴资金后，县财政要在 30 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

金发放下去。




